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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 年 3 月 11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有关“联合起来制止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主题的互动小组讨论。委员会主席加伦·纳扎里安先生介绍了这一

活动。秘书长致开幕辞。秘书长负责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马戈特·瓦尔

斯特伦女士也发了言。小组讨论由妇女地位委员会副主席罗伯托·斯托拉奇先生

主持。小组成员有：Sonke 两性公正网络共同主任兼全球男子参与联盟共同主席

迪安·皮科克先生；妇女人权专家和性别、法律与发展研究所主任苏珊娜·基亚

罗蒂女士；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团长沃尔特·福勒曼先生。秘书处提高妇

女地位司编写的一份探讨问题的文件为讨论提供了框架。  

2. 自《北京行动纲要》通过以来，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已成为全球、区域和

国家各级的一个优先事项。因此，倡议的数量和类型显著增加，良好做法已被确

定，并已有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 。尽管有此成就，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和平和

冲突时期，依然存在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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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出现新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些妇女群体继续面临更高程度的暴力，包

括移民、土著和年轻妇女，以及那些来自农村或少数民族及冲突局势中的妇女。  

3. 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对实现《行动纲要》和千年发展目标中的

战略目标和各项小目标至关重要。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

努力必须得到加强，已有许多好的做法可用，例如确保所采取的措施得到全面执

行、提供充足资金、以及酌情评估和修改以提高其效力。妇女，特别是暴力行为

的幸存者必须成为制定和实施所有措施的组成部分。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措

施必须包括促进两性平等和实现妇女人权。  

4. 秘书长在制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中，特别是通过他的“联合起来

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运动发挥的有力领导作用激励了许多行为者进一步加强

了参与，并为在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防止和报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努

力增添了重要的势头。该运动还提请注意在预防和应对中确保整体和协调一致做

法的重要性。通过开展这一运动得到的成果和经验教训将加强合作领域和专门知

识的分享。  

5. 让男子和男孩参与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努力必不可少。在世界各地与男

子和男孩的合作已得到扩大和加强，特别是通过民间社会团体来这样做。所执行

的各种行动越来越多，如培养新模式的非暴力男子汉、对男子进行有关妇女权利

的教育、利用戏剧坚持宣传对犯罪者的问责、利用电视连续剧促进男子性行为习

惯的转变等。其他努力以犯下过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男子和男孩为对象，并侧重

于心理辅导，包括愤怒情绪管理。随着使男子和男孩参与进来的新措施得到实施，

一个有效的基于证据的机构方案编制体系正在形成，它确认男子和男孩可以改变

其态度和做法，并采取了两性平等的立场。  

6. 虽然在与男子和男孩一道合作方面有所进展，但这些努力通常规模较小、影

响力和可持续性有限。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扩大这些干预措施，使其成为

系统性、大规模和协调性的方案。加强与男子和男孩合作的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

并确保各项措施包括深入大量男子的广泛战略也同样重要。类似工作应遵循实现

两性平等和促进妇女人权的目标。  

7. 在武装冲突期间，妇女面临性暴力、伤害和流离失所的风险。她们在获得服

务和援助方面面临障碍。尽管妇女在武装冲突中忍受各种困难，她们在世界各地

的冲突中表现出了顽强毅力，照顾家庭成员并将社区凝聚在一起。妇女应参与援

助方案的规划、执行和评价，以增加对她们的需要和优先事项的了解，并确保它

们得到适当满足。应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来确保妇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各级政策

和决策，包括担任调解人和谈判人，并在和平进程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中与妇女团

体和网络进行系统协商。妇女的需求、观点和能力应纳入所有的业务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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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性暴力是妇女在战争时期遭受的最常见和最具创伤性的侵害行为之一。鉴于

结束在武装冲突期间犯下的性暴力的紧迫性，秘书长任命了负责冲突中的性暴力

问题特别代表，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步骤。虽然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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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采取的行动负起更大责任，这对努力防止和解决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问题至关

重要。同样，应系统性地建立与民间社会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以

确保协调一致和持续的行动。  

12. 仍在继续努力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抵制导致

此类暴力行为得以延续的态度，包括开展国家运动以及变更教科书；告知受害者/

幸存者其权利和现有服务的出版物和网站；电视及广播节目、艺术和戏剧。正越

来越多地建立零容忍网络和俱乐部及创新措施(如任命“和平使者”)。高级官员

们越来越多地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并呼吁予以停止。然而，有

利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态度和做法仍然存在，并使一种“沉默的文化”永久化。

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领导以及所有部门应制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这对产生政治意愿和持续的行动，以便结束社会在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

的容忍和共谋至关重要。 

13. 国家一级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受害者/幸存者的支助和服务有所增加，包

括庇护所和藏身处、国家热线和中心，它们提供信息、咨询、支助和转介服务。

认为在单一地点提供包括咨询、医疗、法律和庇护所在内服务的做法特别有效，

并应予以扩大。但是，许多妇女无法利用这些服务。应进一步努力确保所有受害

者/幸存者获得适当和协调的服务，并且此类服务有充足经费。  

14.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数据和统计数字不足仍然是一个主要缺陷。需要更

多和更高质量的数据，包括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普遍程度、报告的暴力案件、

受害者的起诉和对服务的使用/需求等方面的统计。这些数据，特别是通过大规

模人口调查收集的数据对于制定和执行健全的法律、政策和战略至关重要。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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